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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所會計主管 
資格調查表 

 
 
親愛的  會計主管 您好： 
感謝您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會計主管專業認證/替代資格認證班，本課程係主管機關

所規定必修之初任課程，為協助您確認所需進修小時數，請填寫下列問卷： 

填卷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第一部分：基本資料 

（申報主管機關用，請完整填寫） 

身分證字號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出生年月日    年   月   日 
會計主管 
姓  名 

 
 

學   歷 學校    科系 

聯 絡 
電 話 

(  ) 

聯 絡 
傳 真 

(  ) 

聯絡地址： 
市區 

    縣市    鄉鎮     路街     段 
 

    巷     弄       號     樓 

聯 絡 
電子郵件 

 

聯 絡 人 
姓  名 

□無 
 

聯 絡 人 
電  話 

□同上 
(  ) 

聯 絡 人 
傳  真 

□同上 
(  ) 

聯絡人地址：□同上 
市區 

    縣市    鄉鎮     路街     段 
 

    巷     弄       號     樓 

聯 絡 人 
電子郵件 

□同上 
 

公  司 
名  稱 

 
 

公司 
類型 

□上市□上櫃 
□興櫃□公開發行 
□證券商□債券自營商 
□其他       

統一編號 
 

股票 
代碼  

公開 
發行 
日期 
  年  月  日 

基
本
資
料 

所屬部門 
 

任職 
職稱  就任 

日期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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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資格認定與學分確認 
 

測驗
項目 

測驗問題 勾稽 備註 

1. 我係依會計師法規定，具有會計師執業資格。（有書面文
件可茲證明） 是□否□  

2. 我具有公開發行公司、證券期貨或銀行保險等金融業主
辦會計或會計主管經驗合計五年以上。（有書面文件可茲
證明） 

是□否□ 
 

3. 我具有公開發行公司、證券期貨或銀行保險等金融業會
計或內部稽核業務經驗合計三年以上，或於公務機關、
公營事業機構擔任會計、審計相關職務合計三年以上，
在此工作經驗下，我是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上
學校會計科、系、組、所畢業，或取得專科以上學校同
等學力證明。（有書面文件可茲證明） 

是□否□ 

 

4. 我具有公開發行公司、證券期貨或銀行保險等金融業會
計或內部稽核業務經驗合計三年以上，或於公務機關、
公營事業機構擔任會計、審計相關職務合計三年以上，
在此工作經驗下，我曾於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
上學校修畢會計或審計科目合計二十學分以上。（有書面
文件可茲證明）【註】 

是□否□ 

 

5. 我具有公開發行公司、證券期貨或銀行保險等金融業會
計或內部稽核業務經驗合計三年以上，或於公務機關、
公營事業機構擔任會計、審計相關職務合計三年以上，
在此工作經驗下，我曾參加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
上之會計或審計考試及格。（有書面文件可茲證明） 

是□否□ 

 

一
、
是
否
符
合
進
修
辦
法
第
三
條
會
計
主
管
積
極
資
格 6. 我曾於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畢會計或
審計科目合計二十學分以上【註】，且於符合會計師辦理
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之聯合會計師
事務所從事審計工作合計三年以上。 

是□否□ 

 

1. 我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，
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。 

是□否□  

2. 我違反證券交易法、銀行法、金融控股公司法、信託業
法、票券金融管理法、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、不動產證
券化條例、保險法、期貨交易法、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
法、管理外匯條例、信用合作社法、農業金融法、農會
法、漁會法、洗錢防制法、會計師法、商業會計法或其
他金融管理相關法律，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
定（但執行完畢、緩刑期滿或赦免後逾三年者，不在此
限）。 

是□否□ 

 

3. 我曾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、偽造文書印文罪，受一年有
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（但執行完畢、緩刑期滿或赦
免後逾三年者，不在此限）。 

是□否□ 
 

4. 我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，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
徵信資料處理機構有逾期、催收或呆帳之紀錄。 是□否□  

5. 我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。 是□否□  
6. 我曾受主管機關停止執行業務、除名或解職處分，其停
止執行業務期間尚未屆滿，或除名、解職後未滿三年。 

是□否□  

7. 我係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。 是□否□  

二
、
是
否
符
合
進
修
辦
法
第
四
條
會
計
主
管
消
極
資
格 

8. 我有其他足資認定有不誠信或不正當行為，顯示其不適
合擔任會計主管。 

 
是□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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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第一項調查有一項勾選「是」，且第二項調查全部為「否」者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會
計主管資格 
□是！我符合會計主管資格 
□ 我要修習會計基金會所舉辦之「會計主管專業認證班」30小時完整套裝課程(請洽
詢服務人員課程梯次)(精美相片合格證書、高達九成以上會計主管的選擇方案) 

 
 

參加初任課程之會計主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
□否⋯我不符合進修辦法所規定之會計主管資格(除下列情形外，依法不得上任) 
□ 我所屬公司甫公開發行，且公發日我為會計主管，雖不符資格，但可進行替代課程 90小時
以上（折抵時數+選修時數→達90小時以上），以取得同等替代資格（請勾選下列選項並
填寫折抵時數，以確認在替代課程中尚需選修會計基金會課程的時數）。 

勾選 折抵項目 折抵會計審計
科目小時數 

折抵金融法令
科目小時數 

□ 

1. 我具下列工作經驗： 
(1) 公開發行公司、證券期貨或銀行保險等金融業，或公務機
關會計業務經驗     年，包括主管職或非主管職。 

(2)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工作經驗     年。 
(3) 外國(如美國)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工作經驗     年。 
以上經驗合計     年，每年可折抵 4小時，最多可折抵
至 20小時。（有書面文件可茲證明） 

 不適用 

□ 
2. 九十四年起曾參加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舉辦之財務會
計準則公報及審計公報相關課程合計     小時，最多可
折抵 20小時。（有書面文件可茲證明） 

 不適用 

□ 
3. 我是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會計科、系、
組、所，或同等學力畢業，可折抵 35小時。（有書面文件
可茲證明） 

 不適用 

□ 
4. 沿 3，我在學時，曾修習金融法令相關學科共計     學
分，每學分可折抵 2小時，最多可折抵至 15小時。（有書
面文件可茲證明）【註】 

不適用  

□ 

5. 我並非 3所述之會計系背景畢業，但我在專科以上曾修習
會計相關學科     學分、審計相關學科     學分及金融
法令相關學科     學分，每學分可折抵 2小時，最多可
折抵會計 25小時、審計 10小時、金融法令 15小時。（有
書面文件可茲證明）【註】 

  

□ 6. 我曾參加高(普)考會計審計類科及格，可折抵 35小時（有
書面文件可茲證明），但不得與 3、5併用。  不適用 

□ 7. 我曾參加外國會計師考試及格，可折抵 35小時（有書面
文件可茲證明），但不得與 3、5併用。  不適用 

合計折抵時數(二科目合計折抵上限為 60小時)   
進修辦法要求之替代資格時數下限 75 15 

□我需修習替代資格認證班 30小時套裝課程，並選修會計基金會
所開設的法定課程，時數計算如右 

 
 
參加替代課程之會計主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【註】  
1. 會計所能抵減之學分包括初等會計學、中級會計學、高等會計學、成本或管理會計、銀行會計、稅務會計、財報分析。 
2. 審計所能抵減之學分包括審計或高等審計學、管理資訊系統或電腦審計。 
3. 金融法令所能抵減之學分包括商法、證券交易法、職業道德規範等。 


